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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伤疤

采访当天，正逢雨后。等待红绿灯

时，林新志手捂腹部，反复搓揉，这是枪伤

的后遗症，“每到这样的阴雨天气，身体里

就有物体向下坠的感觉，伤疤处也有疼痛

感。”

车行过坦头沈村，林新志主动将车靠

边停下，指了指窗外，“事发地点就是这

里。”

这是一处可两车并行通过的乡间道

路，新春的年味还未完全消散。两旁的土

楼上，挂着喜庆的大红灯笼。屋内，一家

人围桌而坐，包着饺子，满是祥和。

也就是在这里，2019 年 10 月 2 日凌

晨，林新志与同事在坦头沈村处警时，为

保护村民，被歹徒的霰弹枪打伤。民警王

歆、辅警梁峰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

32岁、30岁（本报曾作报道）。

林新志经过抢救，成为三人中

唯一的幸存者，他的体内至今仍

残存着 70 余颗霰弹铁砂。林新志

掀起上衣给记者看，红褐色的疤

痕附着在腹部。“刚开始，只要看

到这丑陋的疤痕，我就会觉得厌

恶。每次洗澡，我都用肥皂沿

着伤疤，反复清洗，再用软膏

敷抹伤口，想把它消掉。”林

新志说，“现在已经习惯了，

和它和平共处了。”

为尽快恢复，林新志

开始跑步，“现在每周都

会跑个三四次，最开始

只能慢跑一两公里，

现在可以跑上 5 公

里。”

“他这样和身

体较劲，就是想

尽快回到工作

岗 位 。”林 新

志在金清派

出 所 的 原

上司王宇

如 今 已

调任路

桥公安分局，他告诉记者，“他急着想归

队，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大家都

不敢冒险。”

去年 9 月，路桥公安分局通知林新志

到局里报到，局领导见到他，开门见山地

说：“你是老金清，对那里的情况熟，我们

希望你再次回到金清。”

林新志告诉记者，听到“金清”的那一

刻，他感觉自己如同一只离散的小鸟终于

要重新归于鸟群了。

老金清

林新志回到金清派出所后，被安排在

综合指挥室里，负责日常的反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这间指挥室，距离当初他和梁峰

所待的值班室不足 50 米，向门外望去，就

能看见派出所为他们仨树立的雕像。

才刚回到座位上，显示着“中危”字样

的预警亮起，林新志拔起听筒，快速打过

去，“你好，刚才是不是有接到一个境外的

电话，那个是诈骗电话，不要回拨，让你转

账也千万千万不要相信。”

听到对方发问，林新志耐心解答起

来。挂掉电话后，他猛灌了一大口水，“还

好，没有转款。”

林新志告诉记者，刚接触反电诈这项

工作时，曾有过些许失落，“因为我比较喜

欢和辖区居民打交道，所以在归队前，我

想着自己可以继续接处警”。在连续几次

帮助辖区居民避免财产损失后，林新志的

想法有所转变，“现在可以帮大家守住钱

袋子，也很有意义”。

那阵子，下班回到家后，林新志常会

在纸上写写划划，对白天的工作进行复

盘，有时还会突然冒出一句，“哎呀，当时

我要是这么说，就更好了”。

金清派出所教导员陈鹏告诉记者，之

所以安排林新志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这

项工作，“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

另一方面反电诈也是所里的重点工作之

一。林新志的回归，对于我们整个金清所

上下，都是一种提振”。

2021 年时，派出所为王歆、梁峰、林

新志三人立了雕像，每次有新警来，都会

由老民警告知这段经历；在警察节、清明

节时，也会举行相应的纪念仪式。“他们危

急时刻豁得出来的精神，也是金清所的精

神底蕴。”陈鹏说。

走下去

林新志带着记者来到三人雕像旁。

雕像上，王歆伸出五指，呈大声制止状，梁

峰则拿着警棍，眼睛炯炯的直视前方。两

人的形象都格外传神，唯独林新志的形象

与其本人有较大的差距。林新志说，考虑

到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出于保护他的目

的，当时制作雕塑时，特地将他的面部五

官进行了调整。

人社部、公安部为王歆追授“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省人民政府为梁

峰追记一等功、追认为烈士，为林新志记

一等功；梁峰、林新志获评“全国见义勇为

英雄”。林新志清晰记得去年7月，他前往

北京领取“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时的情景。

那趟出发前，林新志的弟弟在饭桌上

搂着他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哥哥而感到

骄傲”。当时，林新志的父母只是给他夹

菜，并未多言，“他们让我保证安全，注意

休息”。

领奖前，林新志被告知要上台发言。

他准备的发言稿中，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

被详细提及，“即使到现在，当时的画面仍

然清晰。”说着，林新志拿出手机，从相册

中找出他与王歆、梁峰的合照，“我常会想

起他们，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去北京那天，天气晴朗。那是林新志

第一次去北京，抵达后，他特地前往天安

门看了升旗仪式。当国旗飞扬起来时，他

在心里默念了王歆和梁峰的名字，“我多

希望王歆、梁峰同我一起去北京，我们三

人组一起去”。

说罢，林新志看着雕像出了神，久久

说出一句：“你们没能走完的路，现在我会

帮你们走下去。”

枪响后的第四年，他又成为一名“老金清”枪响后的第四年，他又成为一名“老金清”

（上接1版）

女孩虽然回家了，但网友们的心却一

点都没放下。如果当地政府调查后事件属

实，那么小苦这个婚能不能退？小苦的父

母会不会执迷不悟？小苦会不会再次落入

“虎口”？小苦能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对这些问题，记者特地咨询律师，梳理

了这一事件中的法律点。

强加的婚姻有没有法律效力？

面对父母定下的婚姻，小苦选择了出

逃，而事实上，她不用逃，完全可以拿起法

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因为，即使这

段婚姻成真，也属于无效婚姻。

上海海华永泰（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肖辉介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女性

结婚年龄“不得早于 20 周岁”、“未到法定

婚龄”属于无效婚姻情形之一。小苦年仅

16周岁，就算成婚也属于无效婚姻。

“即便达到法定婚龄，如果存在胁迫等情

形的，被胁迫一方也可以请求解除婚约。”刘肖

辉介绍，根据民法典，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被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

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父母、男方的行为违不违法？

“是我爸妈把我卖给他们的。”视频中，

小苦面对警察时的委屈模样让网友们心

痛。“这不是卖女儿么！”“是不是涉嫌拐卖

妇女，买卖双方是不是都要追责？”不少网

友在留言区提出疑问。

对此，刘肖辉表示，民法典明确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或其他干涉婚姻自由

的行为”，“小苦父母存在包办、买卖婚姻的

行为，严重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

“同时，小苦父母的行为还违反了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刘肖辉说，该法第17条

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不得“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

年人订立婚约”。

至于是否涉嫌拐卖妇女儿童，刘肖辉

表示，依照我国刑法第 240 条“拐卖妇女、

儿童罪”之规定，应当根据事件背景、涉事

人的主观动机、涉及的财物性质等具体情

形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小苦父母收了男方

26 万元彩礼钱就简单地认定双方涉嫌“拐

卖妇女、儿童罪”。

“值得一提的是，男方强行将女孩带回

这一行为涉嫌干涉他人人身自由，情节严

重的，还可能构成刑法第 238 条规定的非

法拘禁罪。”刘肖辉说，“如果男方违背女方

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则男方还可能

构成强奸罪。”

若父母执迷不悟怎么办？

事件曝光后，不少网友担忧：小苦好不

容易逃出来了，却又被送回了家，如果小苦

父母执迷不悟，继续逼她嫁人，小苦怎么

办？

“可以申请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

刘肖辉介绍，根据民法典规定，监护人存在

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

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

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实施严重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

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

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

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

指定监护人。

也就是说，小苦其他依法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学校、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认为

其父母不能履行监护人职责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父母的监护人资

格。

父母收26万元彩礼，16岁女孩逃婚
当地已成立工作专班调查此事

律师：可申请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

金清派出所内的三人雕像金清派出所内的三人雕像

林新志在工作中林新志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罗舒静 徐晓雨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金

清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里，一条预警信

息突然跳出来，打断了记者对林新志

的采访。林新志向记者示意后，根据

电脑上提供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通话中，他语速逐渐急促，听起来事

态紧急，但很快，他和对方说起了当

地土话，眉宇也逐渐舒朗，看来，电话

那边的问题及时解决了。

这是枪响后的第四年，漫长的身

体恢复后，林新志重新回到金清派出

所担任辅警，承担反电信网络诈骗的

工作。如同“Y”型的轨道一样，林新

志的人生和金清派出所重新交汇在

一起，只是这一次，他最好的两个兄

弟——王歆、梁峰，却没能回来。


